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工友人力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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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年6月29日府授秘總字第1000124402號函函頒 

中華民國103年3月21日府授秘總字第1030051328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精簡員額遇缺不補政策，特訂定本方案。 

二、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除依臺中市政府及機關學校工友設置及移撥要點辦理外，並 

     應積極採行下列替代措施及改進工作分配： 

    （一）部分機關特殊性工作，如焚化爐操作、機器維修、風景區外勤環境整潔等， 

           宜採委外方式辦理。 

    （二）採行前款替代措施仍無法推動工作者，得另專奉市長核定後採行之。 

三、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業務性質特殊或需大量人力輪班者，經檢討不適用本替代方 

     案者，應朝組織編制員額檢討調整移撥或增加編制員額，以符合人力需求。 

四、替代方案實施原則如下： 

    （一）超額之機關學校：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工友）出缺原則不得撥 

           補人力。 

    （二）非超額之機關學校：工友出缺後經檢討工作性質難以採行外包，且現有人 

           力難以分擔者，採下列方式辦理： 

1、得報本府人力專案審查小組核定後，進用臨時人員補實至工友編制員

額數。 

2、學校未採進用臨時人員方式者，報請本府教育局核定執行事務所需業

務費，每位員額每年以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為原則，但情況特殊者，

得專案報請本府教育局核定。 

    （三）主管業務機關對各機關學校超額之工友，每年可辦理移撥或採原職緩和消 

           減不辦理移撥，但原工作地鄰近區域有職缺或本人有意願調離者，仍可辦 

           理移撥。 

五、經費來源： 

    （一）核定自行進用者，當年度所需之經費由各機關學校循年度預算程序或依預 

           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 

    （二）以媒合方式進用者，當年度所需經費由原區公所支應（如受撥進用之機關 

           學校得予支應者則不在此限），自次年度起，受撥進用之機關學校除工友預 



           算員額減列外，並辦理相關預算編列轉正、原區公所覈實減列臨時人員預 

           算員額。 

    （三）本府教育局核定學校執行事務所需業務費：學校依本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規定辦理，並相對由原編列預算項下控留支應，且按實際出缺月份數 

           核支金額。 

六、除依實施原則辦理外，主管業務機關得建立工友調動平台，媒合各機關學校間工 

    友互調或徵詢調補至缺額機關。   


